新建函〔2019〕31号

新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对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第十七届人大三次

会议第85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

刀向梅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帮助解决戛洒镇平寨社区曼控十一组旱厕改造经费补助资金的议案》已交我局研究办理。接到议案后，我局对戛洒镇平寨社区曼控十一组旱厕改造的情况进行了核实，现作如下答复：    

通过协商，县人大已安排5万元资金用于旱厕改造。目前，已完工投入使用。
新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9月2日

（联系人及电话：李亚清 7022834）

抄送：县政府办公室，县人大选联工委。
新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9月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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